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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B9_B6_E5_88_86_E7_c46_522051.htm 一、企业合并业务的税

务处理： （一）企业合并，通常情况下，被合并企业应视为

按公允价值转让、处置全部资产，计算资产的转让所得，依

法缴纳所得税。被合并企业以前年度的亏损，不得结转到合

并企业弥补。 （二）合并企业支付给被合并企业或其股东的

收购价款中，除合并企业股权以外的现金、有价证券和其他

资产（以下简称非股权支付额），不高于所支付的股权票面

价值（或支付的股本的账面价值）20%的，经税务机关审核

确认，被合并企业不确认全部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。 被合

并企业不确认全部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，不计算缴纳所得

税。被合并企业合并以前的全部企业所得税纳税事项由合并

企业承担，以前年度的亏损,如果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,可由合

并企业继续按规定用以后年度实现的与被合并企业资产相关

的所得弥补。 百考试题助你成功 【例题】A公司于2004年12

月被B公司吸收合并，B公司支付给A公司的收购价款中包括

：股权票面价值1000万元，有价证券50万元，其他资产折

价120万元。合并时，A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714万元，尚

有2002年度及2003年度未弥补的亏损额100万元合并后，B公司

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8400万元。2005年度B公司经税务机关核

定，应纳税所得额为800万元。试计算B公司2005年度缴纳的

企业所得税（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33%）。 【答案】 来源：

考试大 （1）2005年度可弥补A公司的亏损额＝800×（714

÷8400）＝68（万元） （2）2005年度B企业应缴纳企业所得



税＝（800－68）×33%＝241.56（万元） 二、企业分立业务

的所得税处理 （一）被分立企业应视为按公允价值转让其被

分离出去的部分或全部资产，计算被分立资产的财产转让所

得，依法缴纳所得税。分立企业接受被分立企业的资产，在

计税时可按经评估确认的价值确定成本。 （二）分立企业支

付给被分立企业或其股东的交换价款中，除分立企业的股权

以外的非股权支付额，不高于支付的股权票面价值（或支付

的股本的账面价值）20%的，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，企业分

立当事各方也可选择按下列规定进行分立业务的所得税处理

： 1.被分立企业可不确认分离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，不计

算所得税。 2.被分立企业已分离资产相对应的纳税事项由接

受资产的分立企业承继。被分立企业的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

的亏损额可按分离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例进行分配，由接受

分离资产的分立企业继续弥补。 3.分立企业接受被分立企业

的全部资产和负债的成本，须以被分立企业的账面净值为基

础结转确定，不得按经评估确认的价值进行调整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